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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，平均每 36.5 天有 1 名醫師被判刑，以人口比例計算台灣醫師被刑事起訴機率，是日本

13 倍、是美國 400 倍；以醫師人數比計算被判刑機率，台灣是日本與德國 7 倍以上。鑑此

；醫界提出醫療過失刑責合理化，將醫療過失的刑事構成要件界定在「嚴重違反注意義務

且偏離醫療常規」的重大過失，然而法學界認為這是「除罪化」且違反平等原則。 

二、醫界以：幾個重要科別涉訟風險最高，沒有醫師願意投身內外婦兒麻醉，造成醫院五大皆

空為由，力主修改刑法主觀構成要件，提高起訴醫師的門檻；但病患權益團體與司法機構

，認為目前醫病雙方權力結構仍不平等，在欠缺醫療糾紛保險以及醫療資訊取得困難的情

況下，率爾對醫師族群做出刑事責任的特別減輕規定，有所不當。 

三、我國司法在處理醫療糾紛上，固有其需要檢討之處，如：醫療常規的定義不明、醫事審議

委員會不受交互詰問的機關鑑定現象、司法對醫療糾紛賠償額度的見解等，確實需要通盤

檢討。但硬要將醫界「五大皆空」誇大為醫師『出走潮』，似乎也難避危言聳聽之嫌！事

實上，醫療美容和整型案件涉訟紛爭從未間斷，國內亦不乏整型名醫遭起訴或判刑案例，

但這卻完全無法阻止前仆後繼投入醫美行列的醫師們！顯見五大皆空的問題在於：五大科

的工作辛苦，醫療風險高，但健保卻給付太低，而醫美雖也有風險，但相對利潤豐厚，在

現實環境下，一般會如何選擇？ 

四、醫療訴訟的刑事化，根源仍在於醫病間取得資訊的不對等，病患除訴訟外，別無他途可了

解真相。五大皆空問題在於健保「以有限要保無限」，醫療資源分配不均所致。因此，與

其傷神各堅持立場的爭論，衛生署還不如好好檢討醫療政策與醫病關係，尤其應慎重思考

推動世界普遍存在的醫療強制責任險，一有醫療糾紛，民眾不必擔心拿不到賠償。事實上

，世界醫學先進國家，包括許多有全民健保國家，多有醫療強制責任，這才是政府保障人

民權益的正本清源之道。 

（三十七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今（101）年 10 月出口又下滑 1.9%，

累計 1 至 10 月出口衰退達 3.7%，籲請政府正視台灣產業競爭

力下滑的結構性問題。過去台灣出口一向在全球產業供應鏈

上，扮演著中上游供應商的角色，如今出口持續衰退，已經

使台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地位逐漸下降。如這樣的困境無

法突破，即使全球經濟大環境回穩、外部需求增加，台灣的

出口動能恐怕也難以有同步擴展。要扭轉此危機，唯有從提

升台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價值與地位著手，加速吸引台商

回台投資，運用創新加值產生競爭優勢，才是避免產業過度

集中與活絡經濟的根本之道。為振興國家經濟發展，雖然行

政院已經提出「三業四化」、「傳統產業維新方案」等等措

施，希望促進民間投資。但是；非理性討論的環保意識與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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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障礙，如果始終未能妥適解決，則吸引重大投資以提高台

灣產業競爭力的目標，終究仍是空談。以台塑六輕 5 期投資

案為例，就是最好寫照，政府若無法有效處理類況，則「石

化高值化方案」，勢將又變成一張空頭支票。另「台商回台

投資方案」普遍面臨勞動力不足問題。政府如不能儘快突破

現有外勞法規的僵固性，解決廠商投資所面對的困難，台灣

就不可能提升全球產業供應鏈地位，更遑論扭轉出口衰退危

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財政部公布的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顯示，今年一至十月出口衰退達 3.7%。出口出現負

成長，固然可以歸咎於歐債危機和全球景氣低迷，但是台灣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，恐怕是

政府更應重視的一大警訊。就出口地區結構觀察，固然顯示台灣受到歐債危機直接之衝擊

仍最大，但亦影響我對歐美出口成長，同時也間接拖累我對中國大陸出口衰減。下列趨勢

頗值重視： 

(一)歐韓、美韓 FTA 生效，開始分階段降低出口稅率，使得我國產品在歐美進口市場競爭

條件惡化，直接衝擊台灣產品價格競爭力。 

(二)就大陸市場而言，政府將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之比重逐年下降，雖解釋為「出口市場

正朝多元化方向邁進，避免過於依賴中國大陸」。事實上，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，乃

是對於台北產品在大陸市場之競爭力狀況，陷入錯誤的判斷而不自知。事實上 ECFA

早期收穫清單並未能扭轉台韓產品在大陸市場占有率消長，未來中韓自貿協定生效，

台灣產業如何自處，尤其令人擔心。 

(三)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縮減，也凸顯出兩岸產業已經由垂直分工變成相互競爭的狀況。

大陸自身產業進口需求持續下降，已衝擊台灣產業之生產與出口。 

二、想要扭轉台灣出口衰退的困境，唯有從提升台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價值與地位著手，特

別是應全面性檢討台灣各產業在美日歐等先進國家市場，以及在中國大陸市場的競爭消長

狀況、目前與未來面對的競爭威脅。政府主管單位更有必要建立協助產業創新加值，及鼓

勵企業在台灣發展新供應鏈的政策支援機制，協助各產業開發高值化的商業模式與投資機

會，致力於協助各產業提升設計力、建構開放性的創新平台，提供中小企業創新加值所需

的軟體或共通技術。以及加速吸引台商回台投資，運用創新加值產生競爭優勢，才是避免

產業過度集中與活絡經濟的根本之道。 

三、雖然行政院已經提出「三業四化」、「傳統產業維新方案」和「中堅企業躍升計畫」等措

施，希望促進民間投資。但是，民間進行投資計畫過程中經常遭遇的環保與勞工障礙，如

果執政當局始終未能協助解決，則吸引重大投資以提高台灣產業競爭力的目標，終究將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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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讓人感嘆的空談而已。以台塑為例，在國內斥資新台幣 2 千億元的六輕 5 期及 4.7 期高值

化橡膠產品投資案，卻因為屢遭地方政府杯葛與環保署恣意提高環評標準，而落得灰頭土

臉。行政院若無法儘快解決該爭議，則政府力推的「石化高值化方案」，又將變成一張空

頭支票。 

四、雖然政府已經啟動「台商回台投資方案」，但是有意申請的廠商普遍面臨勞動力不足問題

。一方面因為願意投入生產線的年輕人不多，導致本勞招募不易；二方面因為現行法規規

定企業須在設廠運轉 14 個月後，才能向政府申請外勞，也使企業無法獲得能滿足需求的外

勞人數。這些問題均需政府儘快突破現有外勞法規的僵固性，改以更積極有效率的方式，

解決廠商投資所面對的困難，台灣才有可能提升全球產業供應鏈地位，扭轉出口衰退危機

。 

（三十八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中共十八大會議正式提到「九二共識

」，其所代表的正向意義，籲請政府握機創勢，為國家穩定

和平發展奠定良基。九二共識的基本內涵是「一中各表」，

原則則是「擱置主權，先易後難，先經後政」。基此共識；

兩岸應非敵對，而是先由經濟著手；盡可能理解對方，尋求

共同利益，共創雙贏。不論國內對「九二共識」的認知是否

能趨一致？甚或仍然藉故以為政治操作的議題，但不可諱言

；是因為有九二共識才有對談的立基，因為認同九二共識才

有 ECFA 的簽定，也才讓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有更大的競爭空

間。由九二共識所導引而來的兩岸互動模式，對台灣言其所

產生之利，事實遠大於弊。不過，相對於九二共識和我們憲

法的緊密關係，大陸只是剛開始啟動九二共識制度化的工程

，這中間存在著制度化不對等性。因此；如何彼此都能將其

確實納入制度化，相信是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關鍵

，形成不易，兩岸必須加以重視。如果說九二共識是打開兩

岸關係這個潘朵拉盒子的鑰匙，那更必須讓九二共識不斷鞏

固深化，兩岸才能進一步開展更正向的交流互動關係。惟九

二共識跨出制度化的步伐，將來兩岸關係才能突破經貿擴及

其他層面，對國家整體競爭力提升、國家安全才更具保障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